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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 于 乡 镇 政 府 行 使 执 法 权 的 管 理 监 督 至 关 重 要 。

首先，要做到有法可依。相关立法机关应当根据现实情

况，制定完善的监督规则，对于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惩

罚，绝不姑息。其次，要强化上级部门监督。作为乡镇

政府的上级机关，要加强对乡镇政府的监管力度，定期

对 乡 镇 政 府 的 执 法 工 作 进 行 检 查 ， 对 承 接 能 力 进 行 评

估，对执法工作人员进行严格的考核。再次，发挥人民

监督的作用。乡镇政府要建立完善的信访投诉部门，简

化监督举报流程，保护好检举揭发人的隐私，通过宣传

鼓励的方式激发群众的监督热情。最后，完善内部监督

机制。乡镇政府机关应强化内部监督，健全相互制约的

内部监督体系，确保乡镇政府的行政执法工作做到公平

公正。

（四）对行政执法程序进行严格规范

乡镇政府开展行政执法工作程序不规范，会对行政

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，也会影响乡镇政府行政执法

工作的开展，因此有必要对执法工作的程序进行严格的

规范。首先，乡镇政府的上级机关，在进行行政处罚权

下放工作的过程中，应根据当地现实工作情况制定相应

的执法工作规范性文件，对乡镇政府工作人员开展执法

工作的程序进行严格的规范要求，特别是执法过程中不

出示相关证件、不按时间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、不告知

行政相对人应有的权利等程序问题，要坚决杜绝此类问

题的发生。同时完善考核制度，定期考评乡镇行政执法

人员工作情况，对于工作过程中不按照程序开展工作的

违法行为，要采用考评结果与绩效挂钩的处罚措施，对

于严重的违法行为，要进行处罚罚金、停职等相应程度

的处罚。同时，乡镇政府等有关部门，还要加大对执法

工作人员能力培训的力度，提高工作能力，并完善执法

设备的配置，为执法人员配备执法记录仪，记录执法工

作，对执法工作进行监督。乡镇政府想要开展好行政执

法工作，接住下放的行政处罚权，必须严格规定执法工

作程序，保证执法手段、处罚力度公平公正。⑦

结　语

随 着 经 济 的 发 展 和 城 镇 化 水 平 的 提 高 ， 行 政 处 罚

权下放到乡镇政府已经成为必然趋势，乡镇政府行使行

政 处 罚 权 有 利 于 基 层 行 政 管 理 工 作 的 开 展 ， 能 够 解 决

“看得见的无权管，有权管的看不见”这一长期存在的

问题，虽然在下放工作落实过程中存在着下放体系不完

善、人员配置不全面、执法人员能力不足、监督体系不

完善等诸多困难，但是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

乡村振兴的有序推进，我国乡镇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

不断提高，财政预算会不断增加，乡镇政府的人员配置

和执法硬件设备都会逐渐完备，执法工作队伍业务素质

也会逐渐加强，乡镇政府的执法工作能力会早日全方位

达到承接的标准，做好行政执法的工作，保障基层治理

工作的顺利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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